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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是很多人留住美好记忆的一种方式，
微友沈先生就是一位摄影爱好者，用他的话说：

“我就是天生热爱摄影！”
沈先生今年43岁，没有固定工作，最大的爱

好是“边走边拍”。
“我喜欢在坐公交车或者走路的时候，录下一

路上所见一切美丽的事物或风景，回家后再慢慢
欣赏，并把视频里自己最喜欢的、最美丽的镜头截
下来，放在自己的微博上或者发朋友圈，我的本意
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好的事物。”沈先生说。

沈先生分享的照片类型很多，其中有不少是
人物照。他说，路上常常能看到一些恋爱中的年
轻人，很亲昵很甜蜜，他觉得画面很美，就会拍下
来传到微博和大家分享。

有时候看到很有朝气，或者很有气质很美的

女孩子，沈先生也会拍一拍。可是有网友评论说，
他这样做侵犯了别人的肖像权、隐私权，是一种违
法行为。

“我很疑惑，一边走一边录像这种行为真的
违法吗？情侣的照片真的不能拍吗？”沈先生的
这个困扰，也是很多街头摄影师担心的。在创作
的同时，也常常要担忧是否触犯到了他人隐私。

我们请“律师来了”签约律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在个人爱好和保护隐私之间，该如何恰当把握。

签约律师朱鲜平：一般来说，未经他人同意、
许可、擅自制作、复制、使用、销售、毁损他人肖像，
凡是符合这样要求的，都是侵害肖像权的行为。

但是，为维护社会公众获得一般信息的利
益，确保人们合理的行为自由，在某些情形中对
肖像的使用即便没有经过肖像权人的同意，亦不
构成侵权行为，如出于新闻报道、科学研究、执行

公务、集体肖像、肖像仅是某风景或地点的附属
物等。

微友沈先生说自己喜欢一边走一边录像，这
种行为本身是一种记录手法，属于个人在公共场
所合理的行为自由，并不会对他人的肖像以及隐
私构成侵权；然而倘若对某个人的肖像进行截
取，并突出其地位，又将其上传至QQ空间、微博、
微信等公众可以广泛传播的载体时，未经被拍摄
人同意，则构成了对其肖像权的侵犯，泄露个人
信息的，则很可能侵犯了其隐私。

肖像权、隐私权作为人格权，法律虽对其保
护予以限制，但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
代，个人的信息遭受各种侵害或被泄露变得极为
容易。

因此，建议爱摄影的微友，在展现兴趣爱好
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保护好那些不经意落入您镜
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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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友问：我伯父在20年前领养了一名男孩，
两人在户口簿上是父子关系。这么多年来，我伯
父伯母一直把他当亲生儿子对待，供他吃穿，供
他念书，前几年这个男孩参加工作了，去了外地，
没多久就换了手机号码，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现在我伯父伯母家要拆迁了，他不知道从哪
里知道了这个消息，现在回来要钱要房。这么多
年来，他对养父母没有尽过一点赡养义务，连最
起码的关心都没有。别说钱了，就是一粒米、一
颗糖，他都从来没买过。

伯父伯母已经对他寒了心，想问是否可以解
除领养关系？

签约律师姚冰箐：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
师，擅长民商事诉讼。

一、哪些情况下，可以解除收养关系？
1.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

生活的；
2.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

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

3.送养人行使对养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权的；
4.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的。
养子女年满10周岁的应征得本人同意。被

收养人仍未成年的，收养人不得解除收养关系。
但收、送养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

二、如何解除收养关系？
针对这位微友的问题，鉴于被收养人已成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收养人
可以选择两种方式解除收养关系：

1.与养子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双方达成协议
后，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收养关系的登记。
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符合下列条件：双方就
解除收养关系达成合意；双方均须为完全行为能
力人；在夫妻共同决定形成的收养关系解除时,
仍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

2.不能达成协议的，可诉请人民法院解决。
可以解除收养关系纠纷为案由，向人民法院

起诉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由法院决定是否解除收
养关系（一般是看双方是否真的关系恶化，无法
共同生活），人民法院当依据双方的实际情况加
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判决解除。在法院判决解除
收养关系后，当事人再去登记机关办理解除收养

关系登记。
诉讼过程中，如能证明养子对养父母有虐

待、遗弃养等行为，养父母也可以对收养关系存
续期间的经济开销进行主张。

三、解除收养关系的效力
1.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

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
2.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的权利义务关系

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

3.由养父母抚养成人的养子女，对缺乏劳
动能力且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
活费。

4.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除
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
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5.对于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
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
费和教育费，但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
除收养关系的除外。

6.对于养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一般不
予补偿其支出的生活费与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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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边走边拍
可有人说这是侵犯隐私

签约律师朱鲜平：
浙江泽大（义乌）
律师事务所专职
律师，2009年从事
律师行业至今，担
任多家企业顾问，
擅长民商事纠纷、
知识产权以及公
司治理等非诉业
务，现致力于企业
法治管理的法律
服务产品研发。

养子工作后就人间蒸发?
得知养父母家拆迁后 竟然回来要钱要房！

微友问：我想买套二手房，在中介见证下打
给房东60万元首付款，他有收条和合同，合同注
明如有违约则返还 60万元，并额外返还首付款
的50％。第二天，我们三方一起去房管局办理手
续，结果房管局说房产信息是真的，可房产证是
伪造的！

现在这套房子已经被查封，我找了房东几
次，他都找理由推托不肯还钱，请问我该怎么办？

签约律师钱晨：浙江西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擅长公司法律事务、房地产纠纷、合同纠纷、民商
事诉讼等。

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
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
物的行为。

可以考虑先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若派出所
拒绝立案，则考虑以违约之诉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微友问：我跟老公是闪婚，当时家里催得
急，一时冲动，没有意识到两人的性格其实非
常不合适。结婚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我们
三天两头吵架，感情也越来越差，有几次甚至
动了手。

我实在是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跟他提出离
婚。可是他说孩子还小，不能这么早就让孩子没
了爸爸或妈妈，坚决不肯离。

我们名下有两套房，一套是全款付清的，另

一套还在按揭贷款。另外还有车子和存款。我
们两个人在外都没有债务。

前些天我又说起离婚，老公很生气，威胁我
说，如果我敢去起诉，他就有办法让我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拿不到。

请问律师，如果要离婚，我该怎么办？我可
以争取属于我的那部分财产吗？

签约律师周碧君：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

师，擅长婚姻、继承等家事诉讼，婚姻财产保护，
私人财富管理与传承法律事务。

你好，你们名下的房子分为多种情况，比如
婚前买的，婚后共同买的，还有双方父母有无出
资，以及男方的具体情况等。财产如何分割，需
要综合上述各种信息来分析。

建议你在起诉离婚前收集关于你们拥有的
共同财产，以及男方转移财产的证据。起诉离婚
后，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财产保全。

想买套二手房 房东提供的房产证竟然是假的想买套二手房 房东提供的房产证竟然是假的

闪婚后发现性格差异太大 想离婚老公说一分钱也不给我


